东昌区人民政府关于鼓励招商引资办企业的优惠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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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◆【第一条】经我区招商引资新建的生产型或科技型企业（固定资产投资额或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的）、新注册的经营型企业（固定资产投资额或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的），从开始投产经
　　【第一条】经东昌区招商引资新建的生产型或科技型企业(固定资产投资额或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的)、新注册的经营型企业(固定资产投资额或注册资本 1000万元以上的)，从开始投产经营年度起，前2年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区级留成部分的全部和第3年至第5年缴纳的50%，由同级财政专项投入原企业，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。
　　【第二条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科技含量高、产品附加值大、市场前景好、固定资产投资在2000万元以上的生产型或科技型企业，其土地租金(地方留成部分)视其投资规模和土地使用用途，经区政府批准后，从用地合同生效之日起5年内，由区级财政返还给企业。
　　【第三条】企业(集团)的总部或核算地、销售公司迁移到东昌区，自注册登记时起，从实现税金开始第一个会计年度缴税100万元以上(含100万元)的，区财政在前三年内将总部或核算地、销售公司在东昌区上缴的企业所得税区级留成部分全额返还给企业，后三年减半返还。
　　【第四条】对投资1亿元以上(含1亿元)大型市场建设企业、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生产型企业、固定资产投资3000万元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、外商投资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，在用地、税收和收费方面采取一事一议的更为宽松的政策。
　　【第五条】对引进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生产型或科技型企业的引资者，自企业投产后由同级财政部门按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到位额的3‰给予奖励;对引进生产型或科技型项目投资3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引资者，自企业投产后由同级财政部门按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到位额的5‰给予奖励;对引进投资1000万元以上经营型企业的引资者，由同级财政部门按照企业实现税金开始的第一个会计年度上缴税金(地方留成部分)总额的30%给予奖励;对引进审批规划建设4万平方米以上(含4万平方米)的房地产企业的引资者，按照每一万平方米0.5万元的标准进行奖励;对引进域外战略投资者(指世界500强企业和大型跨国公司、国内 100强企业)，在按照本政策进行奖励的基础上，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给予特殊贡献奖。
　　【第六条】凡是来东昌区投资的企业，区政府采取“一站式”服务，帮助企业解决问题。
　　【第七条】各乡(镇)、街道，区直各部门不准超越本政策，随意确定引资优惠办法。
　　【第八条】本政策自2011年1月1日起实行，同时《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东昌区鼓励招商引资办企业的优惠政策〉的通知》(通昌政发 [2008]2号)文件废止，区属任何单位不准超越本政策随意确定引资优惠办法。本政策由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考核兑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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